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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再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

背景

为进一步吸引境外投资,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近日发布了关于扩大
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8] 102
号)。与财税先前发布的 [2017] 88号通知相比, 境外投资者预提所得税的应用范围有所扩大, 
其他规定则保持不变。

要点

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由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
域。

1. 境外投资者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1 直接投资, 具体指

• 新增或转增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
• 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居民企业；
• 从非关联方收购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
• 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它方式。

境外投资者采取上述投资行为所投资的企业统称为被投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该通知应用范围排除了两种直接投资: 一种是新认购、转让或收购上市公司股
份 (合格的战略投资除外)。另一种是从关联方认购股权。

1.2 境外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属于已实现股权投资收入的实际分配。

1.3 境外投资者用于直接投资的利润, 在直接投资前, 不得在境内外其它账户周转。

2. 税务申报要求

当境外投资者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标准时，应按照税收管理要求申报, 并如实向利润分配
企业提供证明材料以表明其符合政策标准，利润分配企业审核后认定境外投资者符合本通
知规定的, 可暂不按企业所得税法第37条的规定扣缴预提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履行
备案手续。



境外投资者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经税务部门后续管理核实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除属于利润分配企业责任外，视为境外投资者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
税，依法追究延迟纳税责任，税款延迟缴纳期限自相关利润支付之日起计算。

3. 特殊情况

3.1 符合条件但没有实际享受优惠政策的境外投资者

如果境外投资者没有享受任何政策优惠, 可在三年内申请追补享受该政策, 退还已缴纳的税款

3.2 撤回其已经享有的优惠政策的直接投资

如果境外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回购、清算等方式实际收回享受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待
遇的直接投资，应当在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后7日内，按规定程序向税务部门申报补缴递延的
税款。

4. 生效日

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境外投资者在2018年1月1日（含当日）以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可适用本通知, 已缴纳税款按照符合条件但没有实际享受优惠政策的境
外投资者的相关规定予以退还。
新政策旨在鼓励外商在中国的利润再投资, 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阻止外汇流
出。

如有问询，欢迎联系雷博国际会计，请发送电邮至enquires@lehmanbrown.com

雷博国际会计是一家主要从事有关中国范围内会计和财务咨询服务的公司，服务范围包括：
会计与记账、审计与认证服务、公司税务、资产管理、个人所得税以及收购兼并。在北京
（总部办公室）、上海、天津、深圳、广州和香港设有专门办事机构，正积极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广泛的联合专业服务网络。我们综合多年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实操经验，为您提
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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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多年的国际经验和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实践体验，我们向广大国内外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和意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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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审计与鉴证服务
外部审计
中国法定审计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审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审计

香港法定审计

内部审计
财务舞弊调查

法务会计

专用审计
外汇审计

版权审计

资本验证审计

估价服务
企业估价
损失评估

知识产权估价

资产估价

特殊目的估价

企业融资
债务重组

企业并购、处置与融资

收购兼并
交易咨询服务

企业并购剥离

企业并购整合

财务尽职调查

 

商务服务

企业注册与变更
企业现金流管理 

印章保管服务 

市场进入咨询

企业证照变更

企业年审和年报

企业秘书服务

企业股权转让 / 并购与重组

背景 / 信用调查

企业注销与破产

人力资源服务
外籍人员及其家属的中国签证服务

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财务外包服务
 

会计与记账
预算

编制财务报告

总部财务报告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外包

财务管理

首席财务官

资金管理
开立银行账户

薪资处理
建立薪酬管理体系

外籍员工

本地员工

员工短期外派服务
 

税务服务

个人所得税
移民税务和投资

美国、海外个人所得税规划和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支付 

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

外籍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申报

本地员工个人所得税申报

公司税务
税务咨询
企业税务筹划

业务重组咨询

价值链分析

境内外投资咨询

转移定价

税务申报
税务尽职调查

税务注销

税务罚款谈判

退税申请

代表企业应对税务审计

增值税和关税咨询

申请完税证明

增值税相关申请

增值税与营业税申报

企业所得税申报 

 

特殊风险与会计管理服务

内部控制
系统

风险评估

萨班斯法案 第 404 条款

会计准则、美国联交所和国际会计准则
遵循服务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适用美国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美国会计准则的转换

其他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转换

上市公司合规性

财务报告的编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账务梳理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合规性

证监会
美国联交所上市公司合规性

 

法律服务

法律咨询
劳动法律咨询
缩减劳动力咨询服务

劳动法庭援助与咨询服务

劳动法规的审核

制定并审核劳动合同

企业法律顾问
法律尽职调查

企业重组咨询

制订和审核公司章程

制订并审核合资合同

拟定并审核派遣协议

其他法律服务
争端调解与咨询

商标与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债务回收协助

诉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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